
陕西省 民蔟 工作 条例

地方性法规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重要杈益或者需要做必要的实施准备工

作的,从公布到施行的日期一般不少于三

十日。

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共常

务委员会公布地方性法规的公告,应当载

明制定机关、通过日期和施行日期。

省地方性法规连同公告,应 当及时在
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》
和《陕西日报》以及全省范围内发行的报
纸⊥刊登。《陕西日报》应当在省地方性
法规通过后十日内予以刊登。

《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
报》刊登的省地方性法规文本为标淮文本。

第五十九条 地方性法规的类别名称
可以称条例、规定、办法、规则。

地方性法规根据内容需要,可以分编、
章、节、条、款、项、目;编 、章、节、
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宇依次表述,款不编序
号,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 ,

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。

地方性法规标题的题注应当载明制定

机关、lni过 日期;西安市地方性法规标题

的题注还应当载明批准机关、批淮日期。

第六十条 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机构

对省地方性法规有关具体问题的询问,可
以进行研究予以答复,并报常务委员会主

任会议备案。重要问题的答复 ,应 当报经

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同意。

第六十-条  常务委员会法制I作机

构负责省地方性法规的汇编、出版和译本

的审定。

省地方性法规的条文释义 ,由 常务委

员会法制工作机构组织编写和审定。

第九章 附  则

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

堡廴鋈瞽蚕耋屑鲞獬 辱翁帚釜
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
法规程序的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
陕西省民族工作条例

(9lXl1年 ⒓月6日 在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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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

第-条 为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

益,维护和发展平等、团结、互助的社会

主义民族关系,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,根
据宪法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结合本省



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少数民族,是
指本省行政区域内由冂家认定的除汉族以

外的其他民族。

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城乡基层群众

性自治组织和公民应当遵守本条例。

第四条 各民族公民一律平等,享 有

宪法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权利,履行宪法、

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义务。

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杈益受法律保护 ,

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。

少数民族公民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

俗习惯的自由。

禁止民族歧视和破坏民族团结、制造

民族分裂的行为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

区域内少数民族的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卫

生、科技等事业列入冂民经济和社会发展

计划。

鼓励社会各界帮助少数民族和少数民

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。

少数民族应当发扬向力更生、艰苦创

业的桁神,提高白我发展的能力。

第六条 各级回家机关、社会四体、

企业事业苄位和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

应当对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冂主义、集体主

义、社会主义和民族法制、民族政策、民

族团结狗教育。

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检杳

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民族政策的执行怙况 ,

协调处理民族△作中的问题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族事务

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少数民

族工作;其 他有关部门按照各 白的职责 ,

做好少数民族工作。

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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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

和个人,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获得省人民政府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

号的个人,享受闾级劳动模范的待遇。

第二章 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

第十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市、县

〈区)的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

政府 ,其组成人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成员。

第十一条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百

分之三十以上的乡,按照有关规定经省人

民政府批准后,可以建立民族乡。

民族乡的乡长由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

族公民担任。民族乡人民政府应当配备一

定数旦的少数民族工作人员。

民族乡的撤销,由 省人民政府决定。

第十二条 公民的民族成分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确定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 自

更改公民的民族成分。

公民变更民族成分的,应当按照规定

提出申请,经 民族节务行政主管部门逐级

审查,报省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后 ,

方可以到户籍管Tl部门办理手续。

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

事业单位应当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

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、选拔和使用。

国家机关、社会田体、事业单位录用

公务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时,在 同等条件

下应当优先录用少数民族公民,不得以生
I「
i习俗为H1拒绝录用少数民族公民。

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处理涉及

木地各民族的特殊问题时,应 当与少数民

族代表充分协商,尊重少数民族的意见。

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尊重少

数民族丧葬风俗习惯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,

对具有特殊丧葬习俗的少数民族提供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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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殡葬条件,并采取措施加强少数民族的

殡葬服务。

各级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公民自愿实

行殡葬改革的,应 当给予支持。

第十六条 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市、

县 (区 )的人民政府 ,在制定城镇建设规

划时,应 当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,

保护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。

少数民族公民应当服从当地人民政府

城镇建设总体规划。

第十七条 少数民族职t参加本民族

重大节日活动,可 以按照冂家和省人民政

府的有关规定休假。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

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教育和符理 ,保 护共

合法杈益。少数民族流动人员应当服从当

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筒理。

第十九条 有消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

族比较集中的居住区,应 当合理布局、设

置清真食品供应网点,方便少数民族群众

生活。

宾馆、旅店、招待所及其他公共场所 ,

不得以生活习俗为Fh,拒 绝接待少数民族

公民。

第二十条 生产清真食品、经倩沽真

饮食的企业和个体王商户,应当保证晴真

食品加工场所、运输车辆、专用△具、计

置器具、储藏容器专刖,并 悬拄清真专用

标牌。清真专用标牌Hl省民族事务行政主

箐部门统一监制。

禁止以非清真食品l、 饮食假冒清真食

品、饮食.

禁止伪造、转让、租赁、转借清真专

用标牌。

第二十一条 文化、新闻出版、广播

影视行政主管部门及人众传播媒体应当依

照国家法律、法规,做好少数民族权益保

障、民族常识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的宣传

I作。

禁 LL在 图书、报刊、文艺仵品丨、影视

古像制品、计算机网页以及广告、商标和

共他公众活动中带有歧视和侮辱少数民族

的内容。

禁止使用带有歧视、侮辱少数民族的

称谓、地名。

第二十二条 少数民族公民刈侵害其

合法仅益的行为,有权向有关同家机关申

诉、控告,有关网家机关应当及时处理。

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少数民族杈益侵害案件 ,

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。

发展少数 民族经济

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

闸应当按照「J家 和本省有关规定,扶持和

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,提高少数民族的

/l活水平。

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编制年

度财政顶箅时,应 当根椐本行政区域内少

数民族人口数垦和生活状况,安排少数民

族补助专款 ,用 于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社

会各项事业。

省人民政府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

方的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项资金 ,用 于少

数民族居住地方的水、电、路、通讯等基

础设施建设。

少数民族补助专款、专项资金和冂家

拨付少数民族各项扶持资金、临时性补助

专款,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扣减和

挪用。

第二十五条 民族乡财政收入的超收

部分和财政支出的节余部分,应 当留给民

族乡月转使用。

对低于所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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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乡、民族村,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

拮施,给予扶持。

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

下列少数民族企业发展生产,提高经济效

益和社会效益 :

(一 )民族乡、民族村办企业 ;

(二 )少数民族职I占 百分之三十以

L的企业 ;

(三 )以 少数民族为主要服务对象 ,

经国家确定的民族用品生产定点企业、民

族贸易企业和食品、饮食服务企业。

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、

支持少数民族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

度,采 Il高 新技术,发 展少数民族特色

产业。

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

门应当采取措施,鼓励和支持外地的少数

民族公民进人本地进行投资、经商和开展

其他合法经营活动。

第四章 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事业

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

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享业 ,将 少数民族教育

经费纳入当地教育经费计划 ,改善民族学

校的办学条件,提高教学质逯。

第三十条 少数民族儿童、学生达到

在校生总数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幼儿园和中

小学校,经县级以⊥教育行政主常部门会

lLn同 级民族单务行政主管部门核准,可 以

确定为民族幼儿园或者民族学校。高级中

学可以根椐实际情况,设立少数民族班。

民族幼儿 ,tl和 民族学校的负责人、教

师和管理人员,应 当有少数民族公民。

民族幼儿园和民族学校应当开展民族

政策、民族团结和民族常识的教育。

第三十-条 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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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计划地为民族幼儿闶、民族学校培训师

资,绌 织和鼓励各民族教师和大学毕业生

到民族乡、民族村从书教育工作,并按照

有关规定给子+H应的优惠待遇。

第三十二条 高等学校、职业学校和

高级中学在招收新生时 ,应 当按照国家和

本省有关规定,对 少数民族考生在录取标

准和条件方面给予适当照顾。

第三十三条 科学技术行政主管 nF门

应当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做好科学

技术普及I作 ,在民族乡、民族村细织推

广先进适用技术。

第三十四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做好少数民族的医疗卫生工作,培养少数

民族医务人员,保 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

医药,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民

族医院、卫生院,帮 助民族乡、民族村的

少数民族改善卫生条件。

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保证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

的投入,加 强少数民族文化设施的建设 ,

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,发展

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,繁荣少数民族文

化事业。

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

门应当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社会保障事业 ,

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兴办少数民族福利院、

养老院和其他社会公益性事业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

定,擅 自更改公民的民族成分的,H闩 省民

族孪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因擅自更

改民族成分获得的升学、录用、生育等方

面的资格或者待遇 ,由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

予以取消,并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



处理。

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笫

二款、第十九条第二款 ,以生活习俗为由 ,

拒绝录用、接待少数民族公民的,由 县级

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。

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

定,生产清真食品、经营清真饮食未悬挂

清真专用标牌的,由 县级民族事务行政主

管部门责令改正;伪 造、转让、租赁、转

借清真专用标牌的,由 县级以上民族事务

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清真专用标牌和违法财

物,并可处以二干元以上二刀元以下罚款 ;

以非清真食品、饮食假冒清萁食品、饮食

的,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,情节

严重的,吊销营业执照。

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

二、三款规定,歧视、侮辱少数民族的 ,

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

止侵害行为,并 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

处理;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

第三款规定,截 留、扣减或者挪用少数民

族专款、资金的,由 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

正;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 成犯罪的 ,

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四十二条 当亭人对行政处罚决定

不服的,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复议,也不向人民法院起

诉,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,由做出处罚决

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行政机关对当事人做山一万元以上罚

款、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,应 当告知

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第四十三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涉

及民族事务工作中,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

徇私舞弊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

罪的,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 则

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z年 1月 1

日起施行。

陕西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

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监督条例

(zOO1年 ⒓月6日 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)

第-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实施财政预算执

行情况及共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工

作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的规

定,结合本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审计部

门依法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及其他财政收


